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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
重庆市卫生局

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医药医疗保险政策的通知
渝人社发〔2012〕284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局，北

部新区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局，万盛经开区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

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09〕22 号）、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总后卫生部关于

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意见》（国中医药医政发

〔2012〕31 号），以及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中医药事业发

展的意见》（渝府发〔2010〕124 号）要求，推动我市中医药事

业更好更快发展，鼓励我市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使用中医药，现就

进一步完善中医药医疗保险政策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

机构。市、区县人力社保部门要根据国家和我市有关政策规定，

以及当地卫生资源配置情况，科学合理地将辖区内取得《医疗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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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执业许可证》，具备定点医疗机构条件并愿意承担医疗保险定

点服务的中医医疗机构，纳入医疗保险定点范围。

二、降低中医医疗机构住院和特殊疾病门诊治疗起付标准。

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在我市三级

和二级中医医疗机构住院、特殊疾病门诊治疗起付标准降低一个

档次。即三级中医医疗机构执行二级综合医院起付标准（不执行

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起付标准，下同）；二级中医医疗机构执行

一级医院起付标准，具体标准按照《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调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住院起付线和在

职职工住院费用支付比例的通知》（渝人社发〔2012〕175 号）

和《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

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渝人社发

〔2012〕127 号）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扩大中药用药范围，提高医保支付标准。我市各医疗机

构自制的中药（含民族药）制剂（配方中含有医保规定单味或复

方均不支付费用的中药饮片和药材的制剂除外），经市食品药品

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按物价部门规定定价的，报市人力社保部门

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论证后，将符合条件的品种列入医疗保险用

药范围。医疗保险参保人使用医保范围的医院自制中药制剂，视

为中药饮片，纳入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，按甲类支付。

参保人员在我市住院和特殊疾病门诊治疗使用医疗保险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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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内的中药饮片、中成药，以及医院自制中药制剂的医疗费用，

政策报销比例，城乡居民医保提高 10%，加上各项优惠政策报销

比例之和不超过 95%；职工医保提高 2%，加上各项优惠政策报

销比例之和退休人员不超过 99.5%，在职职工不超过 95%。

四、扩大中医药诊疗服务项目报销范围，提高医保支付标准。

（一）我市各医疗机构开展的中医药传统特色明显和较高疗

效的诊疗服务项目（以下统称中医诊疗项目），经卫生等有关部

门批准和物价部门定价的，报市人力社保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和专

家论证后，将符合条件的中医诊疗项目纳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。

（二）将物价部门定价的中药煎药费纳入医疗保险报销范

围，按甲类支付。

（三）参保人员在我市住院和特殊疾病门诊治疗使用医疗保

险范围内的中医诊疗项目和中药煎药费，政策报销比例，城乡居

民医保提高 10%，加上各项优惠政策报销比例之和不超过 95%；

职工医保提高 2%，加上各项优惠政策报销比例之和退休人员不

超过 99.5%，在职职工不超过 95%。

五、享受资格确认。符合享受本文第二条优惠政策的中医医

疗机构，由市中医管理行政部门书面向市社保局确认。

六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，确保落实。中医药是我国

独具特色的卫生资源，其临床疗效确切、预防保健作用独特、治

疗方式灵活多样，费用较为低廉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。扶持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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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，有利于推进我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，解决

群众看病贵、看病难的问题。国务院、国家有关部委，以及市政

府均多次印发文件要求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，提升基层中

医药服务能力。各区县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完善中医药医疗保险

政策的工作，切实做好落实。市社会保险局和各区县人力社保部

门要细化操作流程，会同有关部门完善软件系统，切实保证对中

医药的扶持政策落实到位，同时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，方便群众

选择就医，对有关医疗机构要加强医疗保险管理，确保有关政策

真正促进我市中医药事业的发展；各区县卫生部门要加强对医疗

机构的管理，规范医疗行为，提高服务水平，努力为人民群众提

供优质、安全、有效的中医药基本医疗服务。各区县财政部门要

主动参与，共同做好医保基金预付和监管工作，确保基金安全。

有关医疗机构应积极推行价格低廉、疗效显著的中医药诊疗技术，

进一步提高中医药治疗率，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，促进中

医药事业进一步发展。

七、本通知自 2013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。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重 庆 市 财 政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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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卫 生 局

2012 年 12 月 13 日


